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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嵩佛学化的《中庸》诠释
张 卉

  摘要:契嵩以释为本、以儒为用对《中庸》的核心范畴进行了解读。他指出,《中庸》之“性”是真如、清净;“喜怒

哀乐”之“情”是绝情之权,“修道之教”是圣人以清净之性教人制情;“中庸”是“不为”(空);“诚”为真如、为空,贯穿

于万物的始终;《中庸》执中之道、孝道与佛之“中道”、孝道契合,主张将佛之“中道”、孝道纳入王道思想中。契嵩通

过对《中庸》核心范畴的佛学阐释,指出儒释本来一贯,同时又指出佛家性命之学是道德性命之源,佛学既可以资

政,又是根本性的学问。契嵩佛学化的《中庸》诠释不但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,而且有利于士大夫对佛教的接受,也
给士大夫建设新儒学带来了有益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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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庸》是先秦子思学派心性哲学的重要代表作,在汉代被编入《礼记》。在汉学视域下,儒生关注的是

《中庸》圣人之教、圣人之礼,中唐李翱重新发现了《中庸》的心性价值,并将其作为对抗佛学的理论武器。有

意思的是,佛教徒则利用《中庸》来融合儒释、创新佛学。北宋初天台宗高僧释智圆、云门宗高僧释契嵩是以

《中庸》来融通儒释的先驱。与智圆儒学倾向的《中庸》学不同,契嵩以释为本、以儒为用,对《中庸》进行了解

读。契嵩抓住《中庸》性命之学、“教”、“中庸”、“诚”、王道思想这些重要命题和核心范畴进行佛学诠释。通过

对这些命题、范畴的佛学诠释表明佛学,不但可以资政,而且在理论上也比儒学更为细致,并且佛学才涉及到

了根本性的学问,这也是契嵩《中庸》诠释的根本目的。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契嵩通过“中庸”论、性情论来论证

儒释一贯①,鲜有学者全面地考察契嵩佛学化的《中庸》诠释,本文力图从契嵩的学术立场出发,深入、细致地

分析契嵩佛学化的《中庸》诠释,以补学界未及、未尽之处。
一 《中庸》性命之学的“佛学性”
何谓儒家性命之学? 《周易·亁卦·彖》曰:“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。”②乾道即天道,天道变化而成人、物

之性。《乐记》讲到人、物因“类”、“群”不同而“性命不同”。《中庸》说“天命之谓性”,郑玄注:“天所命生人者

也,是谓性命。”③简言之,性就是人、物对天(命)的禀受。“情”是与性命密切相关的范畴,《中庸》、《乐记》讨
论了情性问题,子思学派《性自命出》篇对“天”、“性”、“情”之间的关系有精练的表述:“性自命出,命自天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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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③

代玉民指出,契嵩援佛入儒,用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来诠释“中庸”范畴,消解了儒释间的矛盾(参见:代玉民《范式转换背景下的中庸观新

形态———北宋明教契嵩的<中庸>新范式探析》,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2期)。张培高主要从性情论的角度来分析契嵩《中庸》诠释

中儒释之异、同(参见:张培高《契嵩的<中庸>诠释》,《宗教学研究》2016第3期)。两文颇有见地,对本文亦有启发。
王弼注、孔颖达疏《周易正义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第1册,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23页。
郑玄注、孔颖达疏《礼记正义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册,第3319、3527页。



道始于情,情生于性。”①也就是说,天是性之本,性是情之本。可见,儒家性命之学的核心是天人问题,重点

讨论的是人性的来源、本质以及性情问题。
人的本性问题、性情问题是儒、释两家性命之学的共同论题。自李翱认为《中庸》是孔子的“性命之

书”②,《中庸》性命之学的价值便开始被儒释学者关注,李觏说儒家性命之学“不出吾《易·系辞》、《乐记》、
《中庸》数句间”③。契嵩更是借《中庸》性命之学来阐发佛家性命之学,他通过《中庸》与《乐记》、《易》性命之

论的互通、互释推论出儒释人性论、性情论有相同处,同时又指出佛教性命之学具有根本性。契嵩立足儒家

经典,又不一味以释格儒,甚至以儒证释。这既有利于儒释融合,建设新的佛学理论,又利于士大夫对佛教的

接受。
首先,契嵩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,《中庸》之“性”是真如、清净④。《中庸》之“性”是就人的本质、本性而

论。契嵩认为《中庸》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,《乐记》“人生而静,天之性”,《系辞》“寂然不动”,“是岂非人之性唯

寂唯静,何尝有善有恶有其品乎”⑤,也就是说,人的本性是寂静,与善恶无涉。“夫清净谓其性之妙”⑥,“夫
性也,为真,为如,为至,为无邪,为清,为静”⑦。“真如”是说“性”是万有之本体,“清净”说自性清净、本来清

净,“至”是说“性”是最、极,“无邪”是说“性”是实。由此,他批评了郑玄、孔颖达以自然感生、“五行神”⑧释

“天命之性”,《中庸解》云:“夫所谓‘天命之谓性’者,天命则天地之数也,性则性灵也。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

生,合之性灵者也。”⑨“天命”指“天地之数”,“天地之数”与道德无涉,故人秉“天命”而生之“性”也与道德

(“五常”)无涉;人有感知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无感知,人与五行不能感应彼此,故“性”又不是感生的。孔子言

“性相近”,子思也没有直接以善恶来注解人性,契嵩正是抓住此点指出,《中庸》“天命之性”、“诚明之性”与佛

家真如、清净之“性”是“圣人同其性”。在儒家经典中,论人多指向德,如《论语》讲到为人要孝、悌、忠,言人

而不仁,不可行礼乐,《孟子》直言“性善”,《易》言大人与天地合德。即便《中庸》讲“天命之性”、“诚明之性”具
有形上性,但子思也赋予了其道德性,此“性”之德即“中”。绝大部分儒生承认人有善的潜在性或倾向,故儒

生将道德属性视为人的本性。人性论是儒学的根基,关系到人的修身、培植、伦理、圣人教化、治国等问题。
契嵩佛学立场的《中庸》人性论否定了儒学的立论根基。

其次,契嵩从权的角度指出,《中庸》之“情”是“绝情”之权。他分析道,《中庸》“喜怒哀乐”之发,《乐记》
“感物而动”,《系辞》“感而遂通”,“岂非接乎外物,乃成其善恶之情耶”? 也就是说,人接于外物产生了善恶

之“情”,“情”才关涉道德,他说:“善恶,情也,非性也。”儒生所谓的道德之“性”不是真“性”而是“人情之

善”。由此,契嵩批评孟子以善为性,韩愈以善恶品级论性是将“情”误作“性”,他指出,“彼二子之所言者情

也”。契嵩对“情”有所肯定,可佛家绝情,他从权的角度解决了此矛盾。他指出,《中庸》所谓发而中节之情

是“行情”,“行情”是绝情之权。“情而为之,而其势近权;不情而为之,而其势近理”。而且佛家绝情“非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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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零《郭店楚简校读记(增订本)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136页。
李翱《复性书》,郝润华、杜学林校注《李翱文集校注》,中华书局2021年版,第1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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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契嵩《非韩》,林仲湘、邱小毛校注《镡津文集校注》,第33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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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契嵩《原教》,林仲湘、邱小毛校注《镡津文集校注》,第3-4页。



其顽寂死灭之谓”,而是绝灭“情感之累”①,这与孔子“四毋”(“毋意,毋必,毋固,毋我”②)“其因似是”③,契嵩

将情感之“情”赋予了善恶的道德内涵,契嵩“行情而不有情”④的主张不但巧妙地化解了儒释在“情”问题上

的矛盾,也是对孙复、石介、欧阳修、李觏斥佛家绝情的反驳。不过,其所谓的“行情”(善情)实为儒家之“性”。
儒家经典中的“情”有两大内涵。一指情状,如《易》讲“万物之情”、“天地之情”、“鬼神之情状”⑤,指事物

的状态、样子;二指情感,如《礼记》言“七情”、“人情”等,此“情”有正、不正之分,要注意的是,正之情的确与性

(德)相关涉,但正情本身不是德。儒家还指出,“情”是圣人之道、圣人之治的出发点。《性自命出》篇云“道始

于情”、“礼作于情”⑥,《礼运》亦言:“圣王修义之柄,礼之序,以治人情。”⑦儒家以情状、情感论“情”,但一般

不以道德论“情”。契嵩将《中庸》“中节之情”释读为“善情”,将儒家德之“性”置于“情”系统之下,其目的是保

证真如之“性”的形上性、绝对性,以建构佛学内涵的性情说。
最后,契嵩指出“性”、“情”的关系是:“情出乎性”。他分析道,《中庸》“未发”是静,静即净,谓之“性”;“已

发”是“动”,动而感之,谓之“情”。两者的关系是:“情出乎性,性隐乎情”⑧。这似乎与子思学派“情生于性”
的观点一致,但契嵩所谓“性”是真如、清净,他称之为“素有之理”⑨,“情”才关涉道德,所谓“情有善恶而性无

善恶者”。既然“情”根于“性”,“情”就应顺“性”而行。契嵩“情出乎性”观点的矛盾是:既然承认“性”无关

道德,那么无德之“性”何以能生道德之“情”? 这便出现了“性”、“情”相生又分离的逻辑困境。儒家承认“性”
是本体的同时,又赋予“性”以道德内涵,指出“性”生之“情”有正、邪之分,这样便可规避“性”、“情”分离的

问题。
契嵩指出,《中庸》性命之学固然与佛教性命之学一贯,但《中庸》有未尽之处,《中庸》是“圣人与性命之造

端”,即圣人教人“知性命”,佛教是“圣人与性命尽其圆极”,即圣人教人“究其性命”,佛学才是“道德性命之

本源”。也就是说,只有领悟佛家性命之学,才能真知万物之根本。
契嵩通过《中庸》、《乐记》、《易》性命之论的互通、互释实现了“性”、“情”内涵的佛学解读,起到了融合儒

释,消解儒释性命之学相矛盾的作用。但《中庸》、《乐记》、《易》非经典之全貌。从整个儒家经典来看,以善论

人性,以情状、情感论情才是主流。契嵩实际是改变了儒家“性”、“情”范畴的本义来成就佛学内涵的性命

之学。
二 《中庸》之教的“佛学性”
教即圣人之教,郑玄注“修道之谓教”,“修,治也。治而广之,人仿效之,是曰教”。孔颖达疏云:“圣人修

行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以为教化。”汉唐儒家所谓的“修道之教”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。第一,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
是圣人修身的要求;第二,圣人用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教人是治人、治国的要求。契嵩释“修道之谓教”为:

 

人失于中,性接于物,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生焉,嗜欲发焉。有圣人者,惧其天理将灭而人伦

不纪也,故为之礼、乐、刑、政,以节其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嗜欲也;为之仁、义、智、信,以广其教

道也。

契嵩所谓的“修道之教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:第一,儒之尧、舜、周、孔,佛之释迦牟尼、目犍连等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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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人,他们都致力于教化民众;第二,人不中正,情欲盛而绝天理,为了节情控欲,需要圣人教而善之;第三,圣
人之教的重点是治人和化人。

从治人的角度来看,治人是圣人用外在的礼、乐、刑、政节人之情。“礼”使喜、怒不苟亲疏,“乐”使喜、欲
不淫泆,“刑”使怒、恶不相凌,“政”使哀、惧得告劝,由此使“情不乱其性”而“性理正”①。契嵩说礼、乐、刑、政
是“天下之大节”,是圣人“中庸之道”的体现②,这样来解读似乎与儒家无异。但契嵩所谓“情不乱其性”之
“情”、“性”是佛学范畴的。他说“性”是至、如、本,“情”是变、识、异。变、识、异之“情”是众生不得其“性”,轮
回流转的原因:“情也者,有之初也。有有则有爱,有爱则有嗜欲,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。死生之感,则善

恶以类变,始之终之,循死生而未始休。”③“性”“情”是人的根本问题,也是圣人之教的核心。契嵩说:“夫人

有二大:性大也,情大也。性大故能神万物之生,情大故能蔽圣人之心……情与性相制则乱。”④圣人教人“以
性制情”⑤,即教人明晓自性清净,这才能从根本上制情、灭情,最终获得解脱。他说:“夫清净寂灭者,正谓导

人齐死生解外谬妄情著之累耳,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。”⑥儒释二教皆言以性制情,契嵩站在佛教的立场指

出,《中庸》之教不是儒生所谓的圣人教人明“五常”之性,而是教人知真如、清净,他说圣人“以性为教”,教人

“复于至”,最终“出乎死生之外”⑦。
从化人的角度来看,化人是圣人修行内己的仁、义、智、信使人效之以达到教人为善的目的。契嵩说:“圣

人之教,善而已矣。”⑧“仁”教人宽厚,“义”教人合宜,“智”教人通变,“信”教人诚实。圣人将仁、义、智、信推

之于人,使“人伦有其纪”⑨。契嵩说仁、义、智、信是“天下之大教”,是圣人“导人以返中庸者也”,这样来解

读似乎也与儒家无异,但契嵩所谓的仁、义、智、信是比“性”更低层级的善情,仁、义、智、信与佛之“五戒十善”
一样,属于世间法,圣人用之来“劝善而沮恶”。契嵩又指出,仁、义、智、信只是小善,佛之“五戒十善”是大

善,通过“五戒十善”的修持,可以通达最奥妙的道。
《中庸》之教能照应、沟通、契合佛教之教,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家圣人之教的本义。对此,我们应一分

为二地来看。一方面,《中庸》“率性之道”、“修道之教”言圣人顺天道,以性为教、以善为教,性教、善教的确是

儒释的共同立场;另一方面,儒家以礼、乐、刑、政治人是指圣人教民言行以礼制为准则,以仁、义、智、信化人

是指圣人教民复其善性,究其根本是教人修身治国之道以及正确地处理人伦关系。契嵩借用郑玄、孔颖达之

说,指出以礼、乐、刑、政治人是圣人教人以性节情,以仁、义、智、信化人是圣人以善来化民,归根结底是圣人

教人明晓人本来的清净之性。契嵩从《中庸》圣人之教出发,又站在佛教立场来格义圣人之教,最后指出佛家

圣人之教才是纯粹的、彻底的。
三 《中庸》之“中庸”的“佛学性”
《论语》讲“中庸”是至德,《中庸》详细记载了孔子的“中庸”之道。智圆将“中庸”纳入到佛家视域中来考

察,指出“中庸”即佛之“中道”,云:“释之言中庸者,龙树所谓中道义也。”《中论》云:“众因缘生法,我说即是

空,亦为是假名,亦是中道义。”“中道”是佛教的根本立场,其不执念于空有、生灭、常断、一异、来出,在方法

论上,“中庸”与“中道”都强调不偏不执、不入极端。智圆说:“荡空也过,胶有也不及……过犹不及也,唯中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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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良。”①契嵩不仅认可“中庸”作为方法论上的“佛学性”,他还从本体、心性、修身治国的角度来分析“中庸”
的“佛学性”,并得出了“中庸几于吾道”②的结论。

首先,“中庸”作为本体范畴具有“佛学性”。此处所谓的本体是就世界的本质而论。《中庸》讲到,中是天

下的大本。契嵩指出,“中庸”之所以为大本在其“不为”,他说:“夫中庸也者,不为也,不器也,明于日月而不

可睹也,幽于鬼神而不可测也。”③“中庸”之“不为”、“不器”言世界的本质是空,这与佛之“中道”意同。他说:
“中庸,道也。道也者,出万物也,入万物也,故以道为中也。”④在儒学视域下,“中庸”显然是有为。契嵩从本

体的角度将“中庸”与“中道”类通起来,“中庸”作为“不为”(空)的佛学内涵是被赋予的。
其次,“中庸”作为心性范畴具有“佛学性”。《中庸》讲择守“中庸”而不失。契嵩指出,择守“中庸”可治

心。“中庸”是“不为”,“无为者以治心”⑤。具体说来,就是心不接外物,无善恶执念,明心以见性,所谓“离念

清净,纯真一如”⑥。契嵩将“中庸”佛学化的同时,又将其心性化,并指出治心乃释家专属。契嵩还讲到了治

心的功用:治心是修身之要,心治则性情正,性情正才可通神明、达彼岸。他指出:“其心既治,谓之情性真正

……心也者,彻乎神明。神明也者,世不得闻见,故语神明者,必谕以出世。”⑦治心还能使人不被物役,由此

以正人道、悟全理,“治心以全理……全理以正人道。夫心即理也,物感乃纷,不治则汩理而役物。物胜理,则
人其殆哉”⑧。

最后,“中庸”作为修身、政治范畴具有“佛学性”。前文讲到,圣人以礼、乐、刑、政治人,以仁、义、智、信化

人。契嵩指出,“中庸”是礼、乐、刑、政之极致,是仁、义、智、信的根源,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根本方

法。也就是说,圣人之治以“中庸”为最高。
夫中庸者,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。礼、乐、刑、政、仁、义、智、信,其八者,一于中庸者也

 

……
夫中庸者,立人之道也。是故君子将有为也,将有行也,必修中庸,然后举也。饮食可绝也,富贵崇

高之势可让也,而中庸不可去也。其诚其心者,其修其身者,其正其家者,其治其国者,其明德于天

下者,舍中庸其何以为也?⑨

以上引述说明契嵩承认作为修身、政治范畴的“中庸”是“有为”,但这只是基于儒家的立场而不是他作为

佛教徒的立场。他明确指出,“有为”是心识所变,虚而不实,“夫群生心识之所以变,乃生此诸有为之相

耳”。所以,不应执着在“有为”之事上,“视有为之事不足固,何必徇? 是故大宁矣,至正矣,胜德可得而圣

道可成也”。在其看来,“有为”之“中庸”只是俗世中圣人修身、治国的原则,“不为”之“中庸”才是治国的最

高境界,其能治民、化民于无形。他说:“圣人大有为而无累也,大无为而化淳也。”

契嵩对“中庸”的“佛学性”考察,既有本体的论证,又有心性的体悟,还有修身治国的考量。就《中庸》文
本而言,契嵩基于佛教立场“说全”了“中庸”各层面的价值,这对后来理学家有重要的启示,理学家基于儒家

立场,也从本体、心性、修身治国方面来阐发“中庸”的理学内涵。
四 《中庸》之“诚”的“佛学性”
《中庸》“诚”论是儒家天人之道的经典叙述。契嵩一方面借《中庸》之“诚”来论证儒释在天人问题上的一

贯,另一方面又指出,《中庸》之“诚”还有未尽之处,需“待佛教而发明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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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契嵩从天道(本体)的角度对“诚”进行了佛学的界说。《中庸》说“诚者,天之道”。契嵩指出,“诚”
作为天道,其贯穿于天地万物之始终:“既始之而又终之,是之谓诚也。天地以诚终始,所以博厚而高明;圣人

以诚终始,所以垂法于万世。”①郑玄、李翱以“天性”②、“圣人之性”③来解读天道之“诚”。契嵩除了以“性”论
天道之“诚”,还以“大”、“中庸”来论天道之“诚”。他指出:“夫诚也者,所谓大诚也,中庸之道也。静与天地同

其理,动与四时合其运。”④“诚”为“性”,是说其真如、清净,此就人的本质而论。“诚”为“大”,是说其囊括天

地,“诚”为“中庸”是说其“不为”(空),“大”、“中庸”是就世界的本质而论。“诚”的本体内涵统合了世界的本

质与人的本质两方面内容。
在契嵩看来,《中庸》之“诚”尽管已经讲到了本体、实相,但“其意尚谦”⑤,未讲明、讲透,需待佛教之发挥

才完备。他分析道,《中庸》“至诚无息”与佛“法界常住,不增不减”意似,“诚明之性”、“明诚之教”与佛教“实
性一相”意似,但《中庸》只“道其诚,未始尽其所以诚”,佛则“演其所以诚”⑥。也就是说,佛教讲明了“诚”为
何是本体,即“诚”是实性,为真如、为空。他又讲道,《中庸》“至诚尽性”与佛教“万物同一真性”意似,但《中
庸》只说了圣人“至诚尽性”的过程,未言“至诚尽性”何以可能,佛教则讲明了圣人之所以能“至诚尽性”在于

万物同其性,《中庸》“未发其所以同”,佛教则“推其所以同”⑦。“同”是指“万物其本皆一清净”⑧,万物有相

通的清净自性,故人心能识人、物之性。契嵩还强调,成人、成物不过是人心之变识,都是“妙明真心中物”⑨,
只有明心见性,才能觉悟。

其次,契嵩从人道的角度对“诚”进行了佛学阐释。《中庸》说“诚之者,人之道”。契嵩指出,天道之“诚”
推而及之于人为“公”,此是人道之“诚”。“诚也者,天道也;公也者,人道也。圣人修天道,而以正乎人道也。
诚者,不见也;公者,见也”。“公”(“诚”)主要有三方面的内涵。第一是无私之意,即“不以天下苟亲疏,不
以忠孝要势利”,“亲者亲之,可疏者疏之”。第二是中正之意,“诚也者,至正之谓”,无私、中正是为人的

原则。第三,“诚”贯穿于人道之始终。人之始,“修身事亲,而乡人效之”;人之中,“仕于朝廷,守大节不变,而
天子擢之”;人之老,“以礼而退,表师乎士大夫,而天下仪之”。这其实就是《大学》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

下之道。以上三个方面与儒家对人道的论述看似一致,但契嵩的落脚点不在儒家关心的人道而在天道上。
他指出,人道终是虚幻,只有通过见著于外的人道去领悟隐微不见的天道,才能获得真正的道。他说:“由所

见而审所不见,则圣人之道明矣。”

最后,契嵩从修身的角度对“诚”进行了佛学的发挥。《中庸》讲君子修身以“诚之为贵”。契嵩指出,《中
庸》之“诚”与佛教“三学”相互包含、相辅相成:僧人行“诚明”之工夫,就能修戒、定、慧,士人修戒、定、慧之学,
方能“诚明”。“夫僧也者,出于戒、定、慧者也。夫正也者,出于诚明者也。僧非诚明,孰能诚戒、诚定、诚慧

也? 不诚乎戒定慧,则吾不知其所以为正也”。他还认为,修“诚”能越“死生终始”而“通于鬼神变化”,最
终到达彼岸世界。契嵩批评儒生论《中庸》之“诚”局限在天地之间,“未逾其天地者也”。他指出,“诚”不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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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天地相配,还“包裹乎十方者也”①。在其看来,儒学不及佛学的视界广、格局大。
“诚”是天道、本体,其本质是性空;“诚”又是人道之公,乃俗世的原则,应超越俗世去见性之空;“诚”还是

修身之法,蕴含了佛教“三学”的智慧。契嵩对《中庸》之“诚”的佛学阐释和升华,加深了儒释在本体论、天人

论、修身论等方面的沟通,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释在天人问题上的隔阂,这为佛教徒援儒入佛、儒家援佛入儒

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五 《中庸》“王道”思想的“佛学性”
王道即儒家先王之道,《中庸》包含着重要的王道思想,如圣王执中思想、孝道思想、治国九经、祭丧之礼

等。王道思想的核心是治国、安民。孙复、石介、欧阳修等人批评佛教乱圣人之教,提出要“修其本以胜

之”②,“本”即是儒家先王之道。为了缓和矛盾,契嵩据《中庸》提出了“佛之道与王道合”③的论断,并对《中
庸》王道思想进行了“佛学性”的阐释。

首先,契嵩指出,《中庸》执中思想合佛之“中道”。《中庸》讲圣人“执中”、“从容中道”,《尚书》讲圣人之

“皇极”,佛讲“中与正,不偏不邪”,亦“教人行乎中道”④。“执中”、“皇极”、“中道”都是圣人大中至正之道,
“夫王道者皇极也,皇极者中道之谓也。而佛之道亦曰中道,是岂不然哉”⑤,故佛之“中道”也能助君安民。
契嵩甚至还将佛之“中道”看作是王道的核心精神,他说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子思、孟轲“皆以中

道、皇极相募而相承”⑥。既然儒家文化的源头就包含着中道精神,则说明释儒二教在根源处是契合的。不

过契嵩又指出,佛之“中道”“推物理而穷神极妙”⑦,是对世界真实不虚的认识,比儒之“中庸”、“皇极”更能助

君安民。就方法论看,“执中”、“皇极”与“中道”皆强调不偏执,但就内容而言,儒之“中庸”、“皇极”是现世中

圣人修身治国的原则,佛之“中道”不执于有无、生灭,追求的是彼岸世界,两者有根本的不同。
其次,契嵩指出,《中庸》孝道合佛之孝道。《中庸》讲舜“大孝”,武王、周公“达孝”,言孝是王天下之道。

契嵩指出,释迦牟尼早就提出孝是至道之法,佛孝与儒孝一贯。其一,儒释都认为父母之亲是生之本。儒家

讲孝是天地之经,德、教之本。佛教也讲父母是“形生之大本也,人道之大恩也”⑧。佛教也同样主张,“重其

大本,报其大恩”⑨。释迦牟尼、目犍连居父母之丧,或“心丧”,或“哀慕”,高僧法云、慧约哀悼父母情不能已,
贤人元德秀、闻人李观绘佛像、书佛经以资父母之冥,佛也能“以福吾亲,以资吾君之康天下也”。其二,儒
之“五常”与佛之“五戒”同为孝亲、显亲的途径。契嵩以“五戒”对应“五常”:不杀为仁、不盗为义、不邪淫为

礼、不饮酒为智、不妄言为信,他指出不修“五常”、“五戒”则辱亲,修则显亲,“五戒”亦能助圣人之治。他认

为:“夫五戒有孝之蕴,而世俗不睹,忽之而未始谅也。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劝也。”

不过,契嵩认为,在广度与深度上佛之孝是超越儒之孝的。从广度上看,世人言孝以儒为宗,是因为“见
儒而未见佛”。儒孝“局一世而暗玄览,求于人而不求于神”。儒之孝关注的是己之父母,佛之孝是广泛

地爱。“夫佛之为道也,视人之亲犹己之亲也,卫物之生犹己之生也。故其为善则昆虫悉怀,为孝则鬼神皆

劝。资其孝而处世,则与世和平而亡忿争也;资其善而出世,则与世大慈而劝其世也”。从深度上看,佛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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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比儒之孝更深刻。契嵩说:“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,为大戒,即曰‘孝名为戒’,盖以孝而为戒之端

也。”①释迦牟尼以孝为戒之端,但“孝戒”不是儒家的祭丧之礼,而是以清净守之。契嵩认为,“今夫天下欲

福,不若笃孝;笃孝,不若修戒。戒也者,大圣人之正胜法也,以清净意守之,其福若取诸左右也”②。契嵩称

儒之孝是“小者”、“浅者”,佛之孝是“大善”、“奥道”,指出“君子必志其大者奥者焉”③。佛之孝才能成就无上

正真之道,从根本上助君化民。
契嵩将《中庸》的执中、孝道思想与佛教的中道、孝道思想类通起来,一方面是对士大夫驳斥佛教不能资

政的回应;另一方面是佛教徒主动靠近、笼络儒家,参与世俗生活,发挥佛学资政辅教功用的体现。契嵩在

《孝论》、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》中就多次提出应将佛之中道、孝道纳入到王道思想中。
六 结语

《中庸》被儒释二教共同关注的主因是其在性命之学上的价值。北宋初,儒生用《中庸》性命之学来对抗

佛学,指出儒学亦有精致的哲学理论;佛教徒则用《中庸》性命之学来融合儒释,指出释也可以辅教。基于儒

家立场的对抗源于儒释世界观的根本不同,基于佛家立场的融合则是出于佛教发展、佛学理论创新的需要。
契嵩佛学化的《中庸》诠释虽然没有太深刻的佛学理论,但有两大重要意义。

第一,他通过对《中庸》性命之学、“教”、“中庸”、“诚”、王道思想的阐释,搭建了儒释在本体论、心性论、修
身论、治国论等方面的桥梁,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。契嵩之后,佛教徒的《中庸》诠释多受其影响,如明代名僧

释德清、释智旭(两人皆著《中庸直指》,现存)的《中庸》诠释以佛教为根本立场,又统合儒释,促进了儒释二教

的进一步融合。可以说,契嵩佛学化的《中庸》诠释为宋明时期形成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

很好的范本,即以经典为依据,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去寻找儒释二教的契合点,扩大各自的生存与学术空间。
第二,契嵩对《中庸》性命之学的推崇,促使士大夫主动关注儒家性命之学。契嵩就儒释性命之学以及佛

学资政的问题与士大夫进行过辩论,其融合儒学的佛学思想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的认同与接受④,士大夫还

“选择、摄取其有价值的部分”⑤为己所用。这催促着士大夫积极思考新儒学的建设方向:通过对儒家经典的

重新审查来建设可与佛家性命之学相抗衡的儒家性命之学,由此,《易》、《中庸》、《乐记》等经典中的性命之学

被重视与发掘。与契嵩同时代的李觏、周敦颐、张载以及稍后的二程皆以《易》、《中庸》、《乐记》来阐发儒家性

命之学。可见,北宋佛教徒对新儒学的兴起与建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余英时指出:“北宋佛教的儒学化,与
僧徒的士大夫化互为表里……北宋不少佛教大师不但是重建人间秩序的有力推动者,而且也是儒学复兴的

功臣。”⑥

佛教徒以前身在方外,志在彼岸,转而成为身在方内,志在辅教。佛教徒主动向儒家靠拢,积极发挥佛教

的辅教功用,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自身独立性为代价的,这是顺应时代的选择,也是佛教发展的需要。值

得注意的是,儒释在理论上的界限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,并不意味着儒释的本质发生了变化,它们

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仍未改变。

[责任编辑:何 毅]

83
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

①
②
③
④

⑤
⑥

释契嵩《孝论》,林仲湘、邱小毛校注《镡津文集校注》,第50页。
释契嵩《孝论》,林仲湘、邱小毛校注《镡津文集校注》,第55页。
释契嵩《孝论》,林仲湘、邱小毛校注《镡津文集校注》,第55页。
释契嵩的《辅教编》(包括《原教》、《广原教》、《劝书》、《孝论》、《坛经赞》、《真谛无圣论》等)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,韩琦、张端明、田况、
曾公亮、赵概等人对此书颇为赞赏,欧阳修读后,更是叹曰:“不意僧中有此郎也,黎明当一识之。”[傅璇琮、祝尚书《宋才子传笺证》(北宋前期

卷),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,第499页。]两人见面之后,终日相谈。不仅如此,契嵩两次上书仁宗,仁宗读到“臣固为道不为名,为法不为身”
处,“叹爱久之”(祝尚书《宋人别集叙录》卷第四《镡津文集》,中华书局1999年版,第181页)。嘉祐七年(1062)三月,仁宗下诏将《辅教编》付
传法院编次,并赐号契嵩“明教大师”。
孙昌武《中国佛教文化史》第5册,中华书局2010年版,第2297页。
余英时《朱熹的历史世界———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,第75页。




